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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11年10月份

 11日 △為維持證券交易市場之秩序及穩定，金管會宣布自111年10月12日起再調降每日盤

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以及調高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之最低融券保證金成數。

 12日 △為解決國內產業人才短缺，保障外國人轉任中階技術人力之權益，勞動部修正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等部分條文，

放寬外國人轉任中階技術人力之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追溯自111年4月30日施

行。

 21日 △為避免個股價格因放空交易行為加速跌勢，金管會宣布自10月21日起，當日收盤

價跌幅逾3.5％的上市(櫃)股票及臺灣存託憑證，次一交易日不得以低於前一交易

日收盤價放空。

 25日 △金管會核釋銀行法第74條第2項所稱「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計畫」投資之產業，增

列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自111年10月25日起生效。

 27日 △為利配合國家重點政策及產業發展需要，金管會修正「金融控股公司之創業投資

事業子公司參與投資金融事業以外非上市或上櫃公司一定限額及應遵行事項辦

法」，增列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為金控公司之創業投資事業子公司投資限額之放寬

對象。

 28日 △為健全證券商及期貨商之經營及落實公司治理，金管會修正「證券商負責人與業

務人員管理規則」及「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增訂董事長

應具備之資格條件等規範。

民國111年11月份

 4日 △為避免壽險業進行金融資產重分類後，淨值暴增，讓母公司攸關配息的「其他權

益」轉成正數，反而出現配息空間，金管會函令進行資產重分類的壽險業者、金

控母公司、公開發行公司母公司，需就重分類的變動數，提列同等數額或依持股

比率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4日 △金管會核釋「銀行法」，增列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為商業銀行之創業投資事業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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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投資限額放寬之對象，即對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投資金額合計未逾新臺幣1億

5,000萬元者，得不受持股比率上限之限制。

 15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保險法」修正草案，規範人壽保險到期未交付保費者，催告應

送達「要保人」外，保險人並應將催告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

  △立法院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修正草案，規範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召開股東會、

股東會視訊會議等，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金管

會訂定。

 25日 △為解決製造業缺工問題，勞動部修正「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至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規範適格雇

主接續聘僱外國人，得外加就業安定費提高外國人比率至20%。

 28日 △金管會函令上市上櫃公司年報自113年起應揭露氣候相關資訊之溫室氣體盤查及確

信相關資訊辦理時程規定，自113年1月1日生效。

 30日 △為增加信託業受託管理運用民眾資產之業務空間，金管會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將強制信託業申請兼營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門檻由1,000萬元調升至1,500萬元。

民國111年12月份

 1日 △配合相關法規及強化公司治理，金管會修正「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負責人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修正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或負責

人消極資格條件，及增訂金控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本人或其關係人同時擔

任其他金控公司之總經理，推定有利益衝突等規定。

 2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修正案，主要包括擴大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類別、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及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

 15日 △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調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0.125個

百分點，分別由年息1.625%、2%及3.875%調整為年息1.75%、2.125%及4%，自

111年12月16日實施。

  △為安定保險市場及維持保險業務經營量能，並考量提撥安定基金目的，金管會修

正「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新增自111年8月起，保險業於防

疫保單屬居家照護比照一般住院融通給付自留理賠金額部分，可減計保險安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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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提撥金額。

 16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明定由政府分年

編列預算撥款補助退撫基金，以保障現職人員及已退休人員領取退撫給與之權

益，自112年7月1日施行。

  △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案，規定112年7月1日起

初任公務員採用「確定提撥制」退撫新制，公務員初到任時設立個人帳戶，並提

供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供公務人員選擇。

 19日 △為提升金控公司資金運用彈性與效率，並兼顧投資人權益，金管會修正「金融控

股公司發行公司債辦法」，調整金融控股公司發行公司債之申請及准駁程序，並

規範適格金融控股公司，得於一定期間內分次發行公司債及其停止條件等規定，

自112年1月1日施行。

 22日 △為提升期貨商財務運用彈性與資本運用效率、明定期貨商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之

法源依據、推動期貨商財務資訊揭露之即時性及強化對期貨商海外投資之監理，

金管會修正「期貨商管理規則」。

 23日 △為反映銀行存款利率調升，中央銀行調整金融機構存放本行準備金乙戶存款之利

率，源自活期性存款部分，調整為年息0.521%；源自定期性存款部份，調整為年

息1.208%。

 26日 △為配合民法將自然人成年年齡調降為18歲，及明確公司、有限合夥等法人組織總

分支機構結匯申報事項，中央銀行修正「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銀行業

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外匯證券商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

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自112年1月1日施行。

 28日 △為健全境外基金產業長期發展及保障投資人權益，金管會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

法」，增訂總代理人在國內代理境外基金之募集及銷售以5家境外基金管理機構

為限，及總代理家數4家以上者，應新增提存營業保證金，並於3個月補足等規

定。

 29日 △金管會修正「外國銀行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設立及管理辦法」，明定向母國總行

及其海外分行拆借一年內之短期借款得計入存款總餘額之核算基準等規定，以增

加外國銀行分行資金使用彈性與效率。

 30日 △中央銀行發布「中央銀行因應氣候變遷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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